重师科发[2007]37号
关于发放2007年科研奖励津贴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:

根据《重庆师范大学科学研究奖励津贴办法》[重师发（2006）152号] 的规定及重师发[2003]72号《关于印发〈重庆师范大学学术论文、著作等科研成果认定办法〉》的要求，我校2007年科研奖励津贴申报及审核工作已经结束。
今年科研奖励津贴发放方式有两种:一是直接转入已有的科研帐号，二是现金发放。根据财务处的要求，今年现金发放以直接充入其工资卡的方式进行，请要求发放现金的教师，填写好自己的工资卡号(个人所得税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);要求转入已有科研帐号的老师,请填写好要求转入的科研帐号(在研的国家基金项目帐号除外)。
请各单位将科研奖励津贴领取人本人签名确认后的表格，于12月5日前交科研处。

咨询电话:65362357   办公大楼509室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11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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